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4 月 08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5)佑字第 083 號 

主旨:有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函轉因應國際民航組織（ICAO）修訂旅客攜帶鋰電池行

動電源上機規範一案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轉知加強向旅客宣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115年4月7日觀業字第1150907550號函轉交通部民用航（下

稱民航局）115年4月2日空運安字第11550080811號函副本辦理。（如附件） 

2. 民航局因應國際民航組織（ICAO）115年3月27日宣布鋰電池行動電源最新規

定，為強化飛航安全，自115 年 4 月8 日起，我國各機場將全面實施下列行

動電源攜帶新規範： 

(1)每位乘客搭機僅限攜帶2個鋰電池行動電源。 

(2)飛行途中禁止在機上為行動電源充電。 

3.為避免旅客於機場安檢時因不符規範而須拋棄物品引發爭議，請會員旅行社於

辦理旅遊團體、代售機票或說明會時，務必透過下列管道加強宣導： 

(1)於旅遊說明會及行前手冊中明確加註最新攜帶數量及禁充規定。 

(2)領隊及相關人員於機場集合時，應再次口頭提醒旅客檢查隨身行李，以確  

保每人攜帶行動電源之數量符合前開限制。 

(3)針對已報名團體旅遊之旅客，建議利用官方網站、APP或通訊軟體群組公告

周知。 

4.請會員旅行社落實告知義務，以維護旅客權益並確保航安。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